河北省美丽休闲乡村申报和监测管理办法

 总则

第一条  为有效衔接农业农村部开展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申报和监测工作，加强和规范河北省美丽休闲乡村申报和监测管理工作，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规定的申报主体必须为行政村，自然村、社区、乡镇和农场等其他主体不属于申报范围。 

第三条  河北省美丽休闲乡村申报和监测工作遵循自愿申报、公平公正、优中择优、动态管理的原则。

第四条   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负责美丽休闲乡村申报和监测工作的指导和管理。

 申报条件及程序

第五条  以行政村为主体单位，依托种养业、田园风光、绿水青山、村落建筑、乡土文化、民俗风情和人居环境等优势，发掘新功能新价值、培育新产业新业态，功能特色突出，文化内涵丰富，农民利益分享机制完善，知名度高，具有较强的示范带动作用。

资源优势明显。自然环境优美，生态资源丰富，区位优势明显，保持村落民居原生状态完整,具有下列条件一项以上：独特的山川河流、森林草木、美丽田园等别具一格地质地貌；独特气候、冰雪天地、阳光沙滩等鲜明气象物候特征；农耕文化、古老传说、古建遗存、传统技艺和戏剧曲艺等民族民俗风情；丰富乡土文化、多样农耕体验、精彩农业节庆、优秀旅居场所，以及“乡字号”“土字号”乡村休闲旅游产品。

（二）服务设施完善。吃住行游购娱学等休闲旅游要素聚集，观光、餐饮、住宿、体验、康养、文化展示等基础设施功能较为齐全。结合自然生态文化特色资源，合理利用闲置农房村舍等发展乡村特色民居、精品民宿。村容村貌整洁，乡村人居环境得到改善，形成一批各具特色的“一村一景”“一村一韵”美丽休闲乡村。
    （三）产业规模成型。结合当地地理区位、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生产条件,依托特色种养业、农产品加工业、交通物流业、乡村手工业、农村康养等，促进一二三产业快速融合，农业生产功能与休闲功能有机结合，生产生态生活资源得以整合，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业成为乡村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之一，主要指标（包括经营收入、接待人次）在所在县居于前列，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休闲农业部分占比达到15%以上。产业业态丰富，具有农家乐、乡村民宿、休闲农业观光园区、休闲农庄、康养和教育基地等业态类型至少2项以上（含2项）。脱贫地区指标可按照其他地区的70%执行。
乡风民俗良好。坚持党建引领,健全基层党支部、村 民委员会组织，制定完善村规民约，有效化解农村矛盾纠纷；农耕文明、民俗文化得以传承发展，民风淳朴，社会和谐；村民尊老爱幼、邻里和睦、热情好客、诚实守信。近3年无群体性上访和恶性治安案件发生，无擅自占用耕地和基本农田行为，无食品安全和破坏生态环境的事件，未发生安全生产事故。


品牌效应明显。在全省知名度、美誉度以及游客满意度较高，具有较为稀缺的资源优势和口口相传的乡土符号，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带动作用强，就地吸纳农民创业就业容量大，联农带农机制健全。已成为中小学及各类大专院校的培训实训基地或获得市级以上奖励和荣誉称号的优先推荐。
第六条  按照“乡村自愿申报，县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审核，市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评审，省农业农村厅公布”的程序开展河北省美丽休闲乡村申报工作。

（一）自愿申报。符合条件的行政村自愿申报，向所在地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申请。

（二）县级审核。县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负责对本县申报乡村的材料真实性进行审核，并向市级农业农村部门推荐。

（三）市级评审。市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组织专家，按照推介条件对申报乡村进行评审排序，形成专家评审意见，经公示无异议后，出具推荐报告，并附专家评审意见连同乡村的申报材料上报省农业农村厅。

（四）省级公布。省农业农村厅将组织专家对各市提交的申报材料进行审核，遴选确定一批拟公布的河北省美丽休闲乡村，经公示无异议后形成名录，经厅领导审定，省农业农村厅将公开向社会宣传公布。

第七条  申报材料主要包括：

（一）推荐报告（主要内容包括：评审过程和程序、公示情况和排序推荐等情况），专家评审意见；

（二）河北省美丽休闲乡村申请表；

（三）相关证明材料。

 监测和管理

第八条  按照“村级自愿、县级审核、市级评估、省级发布”的原则，建立河北省美丽休闲乡村动态运行监测机制。监测程序如下：

（一）村级自查。纳入监测范围的河北省美丽休闲乡村按照本办法规定的申报条件进行自我评估，希望继续保留称号的需填写《河北省美丽休闲乡村监测表》，连同其他相关证明材料，提交至县级农业农村部门。

（二）县级审核。县级农业农村部门负责对本县范围内的监测村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核准符合条件的向市级农业农村部门推荐。

（三）市级评估。市级农业农村部门严格审核监测村材料，提出监测评估意见，以市级农业农村部门名义正式行文报省农业农村厅，并附监测评估意见和相关材料。

（四）省级公布。省农业农村厅组织专家对各市提交的监测材料进行评估，形成监测合格河北省美丽休闲乡村名录，经公示无异议，报厅领导审定后，正式对外公布。

第九条  对河北省美丽休闲乡村实施动态管理，监测合格的河北省美丽休闲乡村，继续保留称号；监测不合格的，取消其河北省美丽休闲乡村称号。对违反国家法律法规、侵害消费者权益、危害农民利益、发生重大安全事故的，取消其称号。

 附  则

第十条  本办法由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负责解释。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